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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4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新余市天足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相关方 

签订借款协议之补充约定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交易对方新余市天

足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资产”）、自然人程跃、自然人

岑艳于2015年9月7日签署了《关于购买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的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公司购买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100%股权。根据《收购协议》，公司需向新余资产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

币8.56143亿元，其中，人民币3.20234亿元（以下称“借款”）股权转让款通过

签署借款协议的方式支付，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收购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4）。 

根据《收购协议》，2015年9月30日公司与新余资产签署了《借款协议》，

约定：新余资产向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3.20234亿元，借款期限为《借款协议》

生效之日至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1月11日，公司收到新余资产的《债权转让通知》，新余资产将《借

款协议》项下人民币1.20234亿元对应的债权转让给程跃，由程跃享有相关债权。 

鉴于程跃看好公司发展前景，期望成为公司战略股东与公司共同协力发展幼

教事业，程跃期望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的方式（或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

允许的方式）获得公司股份。为此，公司同意向程跃提前归还人民币1.20234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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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借款，提前归还的借款将全部用于购买公司股份。所获股份将按公司要求质

押给公司指定的主体，质押期限自质押协议签署之日至程跃按照《收购协议》完

成全部盈利预测补偿义务之日（不早于2018年12月31日）。 

二、审议程序 

2016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新余市天足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相关方签订借款协议之补充约定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新余资产、程跃三方共同签署《借款协议之补充约定》。 

三、《借款协议之补充约定》的主要条款 

（一）协议各方 

1、甲方：新余市天足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乙方：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丙方：程跃 

甲方、丙方的基本情况详见2015年9月8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北京金色摇篮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4）。 

（二）主要条款 

1、提前还款的相关约定 

根据本约定的条款与条件，乙方同意于本约定签署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丙

方提前归还借款的金额为人民币1.20234亿元（以下简称“第一期偿还借款”）。 

2、第一期偿还借款的用途 

结合《收购协议》及《借款协议》的约定，各方一致同意第一期偿还借款用

于以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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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丙方应当于收到第一期偿还借款之日起1个月内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

易或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将全部第一期偿还款项用于购买乙方

股份（“认购乙方股份”）。 

（2）为保证《收购协议》关于盈利预测补偿条款的顺利实施，丙方承诺，

如乙方要求，丙方在获得全部或部分认购乙方股份后，按照乙方要求的期限及方

式一次性或分批办理股份质押协议手续，质押权人为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

质押期限为质押协议签署之日至丙方按照《收购协议》完成全部盈利预测补偿义

务之日。 

（3）在获得任何乙方股份后至丙方按照《收购协议》完成全部盈利预测补

偿义务之日的期间内（“限售期限”），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丙方不得以转

让、质押、设置第三方权利等任何方式处置认购乙方股份。 

（4）乙方有权依据《收购协议》、《借款协议》的约定对丙方认购的乙方

股份进行处置（包括但不限于在丙方未按照《收购协议》的约定完成补偿义务时

回购注销丙方所持乙方股份等），丙方应当予以配合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3、违约责任及赔偿 

如果本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约定规定，则其他方除享有本约定项下的其它权

利之外，还有权就其因违约而遭受的损失提出赔偿要求。 

四、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借款协议之补充约定。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2日 




